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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5_8D_97_E

9_80_9A_E9_9B_86_E6_c36_52601.htm 被告人南通集成水产品

有限公司。 被告人顾成兵，男，４０岁，原系江苏省如东县

南坎鳗鱼养殖场场长，南通集成水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中农信南淮海（如东）经济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总经理。 被告人南通集成水产品有限公司及主管人员顾

成兵行贿案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１９９８

年２月１８日，该院以上述被告人犯行贿罪向南通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１９９３年至

１９９６年，被告人南通集成水产品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

利益，分别向中国农业信托投资总公司江苏代表处、中国农

业银行南通分行国际业务部、中国农业银行如东支行等金融

机构的１３人行贿人民币２０３．８万元及１万美元： １、

１９９３年２月至１９９５年９月，被告人顾成兵为了谋取

不正当贷款，先后３次代表南通集成水产品有限公司，以中

农信南淮海（如东）经济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中国农

业信托投资总公司江苏代表处主任俞继璜行贿人民币６５万

元。 ２、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６年，被告人顾成兵为了谋取

不正当贷款，代表南通集成水产品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

南通分行国际业务部经理杨斌行贿人民币４６．６万元、美

元１万元，向副经理冒国华行贿人民币７万元。 ３、１９９

３年至１９９６年，被告人顾成兵为了谋取不正当贷款，先

后多次代表南通集成水产品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如东支

行工作人员行贿６０．２万元。计向行长黄学平行贿人民币



２６万元；向副行长钱汉高行贿人民币１６万元；向副行长

吴庆明行贿人民币３．５万元；向副行长马忠宝行贿人民币

３．５万元；向国际业务代办处总经理徐建中行贿人民币３

．５万元；向党支部副书记吕福明行贿人民币１．７万元；

向信贷科副科长沈殷明行贿人民币２．２万元；向办事员石

文君行贿人民币３．８万元。 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５年，被

告人顾成兵为了谋取不正当贷款，先后２次代表南通集成水

产品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如东支行计划信贷部副主

任吴继承行贿人民币３．１万元；向该行兵房办事处主任张

佑平行贿２１．９万元。 １９９８年３月３０日，南通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

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定罪准确，予以采纳。被告人

南通集成水产品有限公司及其主管人员顾成兵为谋取超规模

、低利率贷款，取得贷款后逾期归还等不正当利益，违反国

家规定，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行

贿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三百九十

三条的规定，一审判决：被告人南通集成水产品有限公司犯

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２０万元；被告人顾成兵犯行

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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